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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打一場奧瑞崗式的辯論？ 

 

 

 

什麼是辨論？：☆對某一件事情有不同意見的人，依照共同認定的規則，當面說

出自己的想法，或對反對的理由提出討論，目的是說服對方，使對方也能贊同我

方的想法。 

☆奧瑞崗式辯論：除申論之外，具有交互質詢的特色。 

☆注意事項：對事不對人、☆說話的速度、☆聲調、☆音量、☆手勢、☆肢體語

言、☆氣勢 

 

辯論隊成員： 

 

☆領隊：(一人)對外代表辯論隊，參加領隊會議決定辯論題目。 

☆ 題目必須具「可辯性」、「公平性」。 

☆ 如：「小偷應受到懲罰」 

☆「我國刑法應廢除死刑」 

☆ 「大專校園內應設置保險套販賣機」 

☆「我國應設置賭場」。 

 

☆辯論員：(三人)：一辯、二辯、三辯)學習快速思考、在有壓力的情況下流利發

言。 

 

準備過程： 

☆蒐集資料 

☆ 題目：☆分析其合理性、☆必然性、☆需要性、☆可行性、☆建立共識。  

☆要說服別人之前，須先說服自己。 

☆隊員：以自己的語言(習慣方式)說話，發揮隊員的專長，盡量不要替人寫稿。 

☆擬定辯論計劃 

 

辯論進行方式： 

 

☆1．一場比賽中分申論、質詢與答辯、結論三階段實施。 

(1)、申論：申述己方主張、闡揚己方理論、駁斥對方論點。 

(2)、質詢與答辯：就對方申論之疑問或漏洞提出質詢或事先設計有關問題

質詢對方，對方對質詢問題作簡明之回答。 

(3)、結論：雙方於比賽結束前，各推代表一名做結論。以歸納己方立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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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發對方缺失。 

☆2．隊員出場次序如下表： 

申論：甲 1→乙 1→甲 2→乙 2→甲 3→乙 3 

質詢：↖乙 2↖甲 3↖乙 3↖甲 1↖乙 1↖甲 2 

結論：甲→乙(通常由反方結辯開始) 

 

 

申論：3 分鐘。 

☆提出主張與看法(論點)，並提出支持此看法的證據(論據)及論據與論點的關係

(論證) 

 

論點：☆主要論點。 

☆次要論點。 

論據：☆事實論據(統計數字)、理論論據(當物質運動達到光速時，時間就會停止)。 

   ☆合於一般經驗法則者可以不舉論據。 

☆由提出主張者負舉證之責任。 

論證：☆歸納：凡是國民皆有納稅的責任，政府官員當然也不例外。 

☆ 演譯：a．所有的生物都會死；b．螞蟻是生物；c．螞蟻會死。 

☆ 例證：美國的拉斯維加斯、馬來西亞的雲頂高原、荷蘭的斯基堡機場皆設有

賭場，新加坡及香港皆有賽馬場，並未對治安造成威脅，所以我國也可以…… 

☆喻證：治大國如烹小鮮、寬政如水。 

 

質詢：含對方答辯時間在內共 3 分鐘。主張者須負舉證之責任。 

☆目的： 1．證明答辯者的回答不可信 

  ☆2．顯示出答辯者自相矛盾 

☆注意事項： 1．要有特定之目標與目的，千萬不要問任何不能預知答案、

或不知道答案的問題。 

☆2． 避免在質詢時間進行過長的申論(30 秒以上)。 

   ☆3．儘量使問題簡短，必要時可要求對方回答「是」或「不是」。 

☆4．切勿岔開詢問的目的，如果答辯者回答轉移焦點，記得要適

時糾正並拉回正題。 

☆5．不要過度要求或問得過多，以免無法立即指出其缺失與反駁，

避免質詢太空泛的假設性問題。 

☆6．質詢時間結束前以十五秒之內的時間指出對方在進行答辯時

所犯的誤失。 

☆7．可在適當的時機中止對方的回答(不切題或拖延時間)，以維

持質詢之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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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辯： ☆1．切勿反質詢。 

  ☆2．可要求重覆問題，但不可惡意為之。 

  ☆3．被問及不合理的問題時，可拒絕回答，並說明理由。 

        ☆4．避免不必要不合作及逃避。 

 

結論：結論者應就己方論點及雙方交鋒情形加以整理陳述。 

 

☆ 歸納我方優勢、提出對方論證不足或矛盾的地方。 

☆不得提出任何新的論點、論據或論證。 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 

☆1．某方用於協助說明之工具，對方亦同場比賽中獲得使用之權利。 

☆2．非經對方同意或要求，不得於其發言時展示任何協助已方說明之工具或動

作。 

☆3．發言人員於發言時限內不得有任何來自他人之協助。 

☆4．出賽人員於比賽進行時間內，不得有與外界聯之行為，亦不得徵詢非出賽

人之意見。 

 

比賽評分： 

 

☆1．評分係就個人成績及團體成績分別評定。 

☆2．個人成績分三部份評定，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其中申論、質詢各占四十

分，回答占二十分。 

☆3．論之評分項目包括演辯內容（占十五分）組織能力（占十分）語調口

齒（占五分）風度儀態（占五分）時間控制（占五分）。 

☆4．質詢之評分項目包括推繹能力（占十五分）機智反應（占十分）語調

口齒（占五分）風度儀態（占五分）時間控制（占五分）。 

☆5．回答之評分項目包括機智反應（占十分）風度儀態（占十分）。 

☆6．團體成績以四百分為滿分其中包括個人成績及結論成績。 

☆7．結論之評分以一百分為滿分，列入團體成績，不計個人成績。 

☆8．每違規一次扣總成績一分，由計分人員統一計算。 

☆9．結論之評分項目包括歸納能力（占三十分）分析能力（占三十分）語

調口齒（占十五分）風度儀態（占十五分）時間控制（占十分） 

 

☆舉辦比賽工作人員、主席、計時員、記分員 

☆評審通常由奇數人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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